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铂电阻电动通风干湿表传感器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铂电阻电动通风干湿表传感器(以下简称干湿表传感器)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

规则以及标志、包装等要求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干湿表传感器的研制、生产和产品验收等。

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

    GB/T 2423. 3-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Ca:恒定湿热试验方法(eqv IEC

68-2-3:1984)

    GB/T 2828. 1-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

计划(ISO 2859-1:1999,IDT)

    GB/T 2829-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(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)

    GB/T 4857. 3-19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(eqv ISO 2234;1985)
    GJB 570. 6-1988 气象仪器定型试验方法 可靠性试验

    JB/T 9329-1999 仪器仪表运输、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

    QX/T 24-2004 气象用铂电阻温度传感器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 2829确立的A类不合格、B类不合格和C类不合格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要求

4.1 组成

    a)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二支;

    b) 通风装置;

    C) 上水装置。

4. 2 可靠性和维修性

4.2.1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(MTBF)应不少于2 000 ho

4.2.2 平均修复时间(MTTR)应不多于0. 5 h o

4.3 测f性能

4.3.1 温度

    a) 测量范围:-500C--500C;

        最大允许误差:士。.10C,

    b) 时间常数:30 se

4.3.2 湿度

    a)测量范围:10肠RĤ-100%RH;

        最大允许误差:士3%RH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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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) 干球和湿球温度传感器在同一台干湿表传感器中，在50C - 50℃范围内配对偏差不大于

          0. 05 0C。

4.4 通风装里

4.4.1 通风道

    可采用横向或纵向通风结构，并应使温度敏感元件处于通风道的中间位置。

4.4.2 通风 电机

    a) 宜选用无刷轴流风机并加绝热处理;

    b) 风速应均匀;

    c) 推荐采用直流供电，工作电压不大于36 V，其变化在士10%的条件下通风电机应能正常工作。

4.4.3 通风速度

    通风速度:3 m/s-5 m/s

4.5 上水装皿

4.5. 1 上水方式

    a) 采用自然上水方式，水位应可调;

    b) 保证湿球纱布湿润均匀，不干燥、不滴水。

4.5.2 上水装置材料

    上水装置应采用透明、不腐蚀、不渗水材料制作。

4.5.3 湿球纱布和用水

    a) 包装湿球的纱布应采用常规气象专用纱布和蒸馏水。

    b) 纱布应全部覆盖并紧贴铂电阻传感器的测量部分，一层覆盖，重迭面积小于铂电阻传感器外

        径周长的1/4,

4.6 环境适应性

4.6.， 气候环境

4.6. 1. 1 工作环境

    a) 干湿表传感器用于湿度测量时，环境温度为50C-500C;

    b) 干湿表传感器只用于温度测量时，环境温度为一500C -50'C ;

    C 湿度测量时，气压为860 hPa-1 060 hPa.

4.6.1.2 储运环境

    a) 温度 :一550C -600C;

    b) 湿度:95%RH(350C)o

4.6.2 机械环境

    干湿表传感器应达到JB/T 9329-1999表 1中第4项、第5项对于碰撞、跌落的基本要求，其中自

由跌落高度选为100 mm.
4.7 结构与外观

    a) 干湿表传感器各零部件应安装牢固;

    b) 干湿表传感器电气焊接部分不应有虚焊、假焊;

    c) 通风道的表面应涂黑漆;

    d) 各表面涂层应牢固、均匀、光洁。

5 试验方法

5. 1 组成

    目测 检查 ，其结果 应符合 4. 1的要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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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可命性和维修性

    a) 除非另有规定，一般宜采用定时截尾试验方案，取a=夕=20%, d=3，试验方法应符合

        GJII 570. 6的规定。试验结果按采用方案的判定方法判定，并应符合4.2.1的要求。

    b) 维修性试验一般与可靠性试验一起进行，如果试验中出现故障不能满足平均修复时间统计的

        要求，可人为设置故障，以统计平均修复时间，试验结果应符合4.22的要求。

5.3 测f性能

5.3.1 温度

    a) 标准器与检定设备以及检验方法按照QX/T 24-2004中5.1的要求进行，其试验结果应符合

        4.3.1a)的要求;

    b) 时间常数检验方法按照QX/T 24-2004中5. 3的要求进行，其试验结果应符合4. 3. l b )的

        要求。

5.3.2 湿度

5321 测试装里

    a) 二级标准通风干湿表，测量范围:100oRH-100%RH;最大允许误差:士2%RH,

    b) 湿度检定箱，湿度调节范围:20%RH^ 100%RH,湿度场的不均匀性:镇1%RH,湿度控制的

        不稳定性:(1. 5%RH,

5.3.2.2 测试方法

    a)干湿表传感器的测试点为30%RH,50%RH,70ooRH,80%RH,90%RH,98%RH;

    b) 在升湿过程中不能有降湿趋势，在降湿过程中不能有升湿趋势;

    c) 当湿度点调好并经10 min的稳定后读数;

    d) 用数据采集器上的湿度示值减去标准器的示值得出示值误差，计算出各测试点上正反行程时

        的示值误差平均值;

    e) 用全量程中各测试点上示值误差平均值中的最大值，作为被测湿度传感器测量准确度的评定

        依据，应符合4.3. 2的要求

5.4 通风装置

54.， 通风速度

5.4.1.1 标准器与设备

    a) 补偿微差压计;

    b) 静压管及支架;

    c) 乳胶管、三通等。

5.4.1.2 方法

    a) 把干湿表传感器湿球上的纱布取下，给通风电机通电。

    b) 对通风装置中部内通道的通风速度进行测试。测试中静压管与于、湿球的轴线垂直或平行。

        测试结果应符合4. 4. 3的要求。

5.4.2 电源

    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给传感器供电，在士10%范围内变化，同时进行瞬时值测量，其结果应符合

4. 4. 2 c)的要求

5.5 上水装置

5.5. 1用目测的方法检验，结果应符合4. 5. 1的要求。

5.5.2 用目测的方法检验，结果应符合4.5.2的要求。

5.5.3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纱布的覆盖情况，结果应符合4. 5.3的要求。

5.6 环境 适应性

5.6. 1 高温环境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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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，.1 试验设备

    调温箱，电动通风干湿表显示装置。

5.6.1.2 方法

    a) 将干湿表传感器置于调温箱中，并与显示装置联机运行;

    b) 调温箱内温度以小于IV/min的速率升至50'C，恒温2h，干湿表传感器应能正常工作;

    c) 调温箱内温度以小于10C/min的速率降至室温，干湿表传感器存放8h，试验后干湿表传感器

        应能正常工作。

5.6.2 低温环境试验

5.6.2. 1试验设备

    调温箱，电动通风干湿表显示装置。

5.6.2.2 方法

    a) 将干湿表传感器上水装置中的水全部放出，置于调温箱中并与显示装置联机运行。

    b) 将调温箱内温度以小于1 0C /min的速率降至一500C，其他试验方法同5.6. 1. 2，干湿表传感器

        应能正常工作。

5.6.3 恒定湿热试验

    按GB/T 2423. 3-1993中第5章的要求进行试验，其严酷等级选2d，试验后干湿表传感器应能正

常工作。

5.6.4 机械环境

5.6.4. 1 碰撞试验

    按JB/T 9329-1999中4.4的要求进行试验后，开箱检验，干湿表传感器应能正常工作。
5.6.4.2 跌落试 验

    按JB/T 9329-1999中4.5的要求进行试验后，开箱检验，干湿表传感器应能正常工作
5.7 结构与外观

    目测或借助于计量器具进行检查，应符合4.7的要求。

58 成套性

    目视检查应符合第7章的要求。

5.9 包装、标志

    目测和借助于计量器具进行检查，应符合8. 1, 8. 2的要求。

检验规则

6. 1 检验分类

    a) 鉴定检验(定型检验);

    b) 质量一致性检验。

6.2 鉴定检验(定型检验)

6.2. 1 检验条件

6.2. 1. 1 鉴定检验应由具有检验资格的机构进行。

6.2. 1.2 鉴定检验在下列情况下进行:

    — 新研制的产品;

    — 老产品转产生产;

    — 停产两年以上再生产;

    — 在产品设计、结构、材料和工艺有重大改变时。

6.2.2 检验的项目和顺序

    检验项 目及顺 序按表 1的规定进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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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3 受检样 品数

    由订购方与承制方协商确定，一般不少于三套，新研制样品少于三套时，应全数检验。

6.2.4 合格判定

    按本标准6. 2. 2规定的检验项目逐项检验合格后，应判鉴定检验合格。如其中一套出现不合格项

(不含可靠性试验中“致命故障，’)，经整修重新检验合格后，也可判定鉴定检验合格，否则判不合格。可

靠性试验中出现“致命故障”，判鉴定检验不合格。

6.3 质f一致性检验

6.3. 1 检验分组

    A组:对样品或全部产品的非破坏性试验;

    B组:同A组，但比A组检验复杂且时间较长;

    C组:在模拟环境下的破坏性试验，以检验产品的重要特性;

    D组:同C组，但比C组检验破坏性更严重。

    A,B组为逐批检验,C,D组为周期检验。

6.3.2 组批规则

    一个检验批可由一个生产批构成，也可由符合下述条件的几个生产批构成:

    a) 这些生产批是在基本相同的材料、工艺、设备等条件下制造出来的;

    b) 若干个生产批构成一个检验批的时间一般应不超过一个月。

6.3.3 检验项目和顺序

    检验项目及顺序可按表1的序号顺序进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检 验项 目

序号 检验项 目 要求
的章条

质量一致性检查

鉴定检验
试 找 万 法

  章条
逐批检验 周期检验

A组 B组 C组 D组

1 组 成 4.1 5. 1 . .

2 可靠性和维修性 4.2 5. 2 O .

3 测量性 能 4. 3 5. 3 . .

4 通风装 置 4. 4 5.4 . .

5 上水装 置 4. 5 5.5 . .

6 环境适应性 4. 6 5.6 O .

7 结构与外观 4. 7 5. 7 . .

8 成套性 7 5.8 . .

9 包装、标志、运输与储存 8 5. 9 . .

注:.为要求检验项目;0为订货方和供应方协商检验项目。

6.3.4  A组检验

6.3.4. 1 受检样品数

    全数检验 。

6.3.4.2 合格判定

    产品经检验未出现“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不合格”项者，应判定为合格;经检验若出现不合格项，应

判该产品不合格。不合格产品的不合格项经整修，重新检验合格后，也可判定为合格。

6.3.S B组检验

6.3.5. 1 抽样方案

    经A组检验合格的产品可进行B组检验,B组为计数抽样检验。其受检样品数、抽样程序和方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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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符合GB/T 2828. 1-2003第10章的要求。其抽样方案类型、检查水平(OL)和接收质量限(AQL)由

订货方与供货方协商确定，一般宜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，一般检验水平(II)，接收质量限(AQL)

B类不合格AQL=2. 5,C类不合格AQL=6. 5.

6.3.5.2 合格判定

    若出现B类或C类不合格;在受检样品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抽样方案规定的接收判定数组

时，判产品批合格，否则判产品批不合格。

6.3.6  C组检验

6.3.6.1 抽样方案

    C组检验属周期检验，检验周期可视生产量和生产周期的具体情况，由订货方与供货方协商确定。

一般情况下，检验周期宜为1-3年。采用计数抽样检验，计数抽样程序和方法应符合GB/T 2829-

2002第4章、第5章的规定。其不合格质量水平(RQL),判别水平(DL)及抽样方案类型由订货方与供

货方协商确定。一般宜采用II级判别水平，二次抽样方案类型，不合格质量水平(RQL) A类不合格

RQL=80。受检样品数由所能承受的试验费用与试验设备的现有能力来确定。

6.3.6.2 合格判定

    受检样品中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抽样方案规定的接收判定数组时，判C组检验合格，否则判不

合格 。

    周期检验后，合格与不合格的处置方法，按GB/T 2829-2002中5.12规定进行。

6.3.7  D组检验

6.3.7.1 受检样品数

    D组检验是一种破坏性试验，或者是消耗全部或大部分使用寿命的长时间试验。D组检验只能在

少数样品上进行。受检样品数由订货方与供货方视生产量或生产周期协商确定，一般宜为三套。

6.3.7.2 合格判定

    样品经D组检验全部合格，应判产品检验合格。如其中一套出现不合格项目，不合格项经整修重

新检验合格后，也可判产品检验合格。

6.4 检验项目不合格的分类与判定

6.4.1 本标准规定检验项目的不合格分为:

    a)   A类不合格;

    b)   B类不合格;

    c)   C类不合格

6.4.2 检验项目不合格按表2判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检验项目不合格判定

试验项 目 w类 不合格 s类不合格 c类不合格

组成 J

可靠性和维修性 丫

测量 性能 J

通 风装置 J

上水 装置 丫

环境适应性 了

结构与外观 J

成套性 丫

包装、标志 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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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可命性试验的故障

6.5.1 故障分级

    本标准可靠性试验故障按下述情况分为四级:

    a) 轻微故障:不影响干湿表传感器正常测量数据的故障;

    b) 一般故障:致使干湿表传感器不能正常输出测量数据的故障;

    c) 严重故障:致使干湿表传感器重要部件、组件或元器件损坏的故障;

    d) 致命故障:导致干湿表传感器报废的故障。

6.5.2 故障加权

    计算总故障数时各级故障的加权应在试验前由试验方、订购方和供应方商定，一般宜遵循以下

原则 :

    a) 轻微故障:。.1或不计;

    b) 一般故障:。.2,0. 3,0.4或。.5;

    c) 严重故障,1.0;

    d) 致命故障:出现一次判为不合格。

7 成套性

干湿表传感器一套;

气象专用纱布三卷;

除油尖镊、剪刀、螺刀各一把;

装蒸馏水用洗瓶一个;

包装箱一个。

a)

切

c)

d)

e)

8 包装、标志、运输与储存

日.1 包装

8，.1 一般要求如下:

    a) 包装场地应整洁，周围无腐蚀性气体，环境条件应保持较低的湿度;

    b) 产品包装前应保持产品表面清洁、无油脂、水溃和其他异物;

    c) 包装前，如产品上水系统有水，应通过放水嘴把水全部放出;

    d) 包装应密封、压紧、固牢。

8. 1.2 产品装箱应按装箱图和装箱清单进行，随机资料和备件应齐全，随机资料一般包括:

    a) 装箱清单;

    b) 产品说明书;

    c) 产品合格证;

    d) 备件和附件。

8. 1.3 产品装箱时应注意如下事项:

    a) 产品与箱壁之间应有一定间隙，其间隙的大小在装箱图中规定，间隙应填充弹性材料;

    b) 备件、附件等应尽量固定在主机箱内的空隙处，并应塞紧、卡牢。

8.2 标志

8.2.， 发货标志一般包括以下内容:

    a) 产品型号、名称、重量;

    b) 生产厂名、出厂编号;

    c) 总重量 (毛重 );

    d) 装箱日期:年、月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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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e) 到站(港)及收货单位;

    f) 表明“小心轻放”等字样或相应图案标志。

8.2.2 标志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:

    a) 包装箱箱面标志应采用不褪色的涂料，准确、清晰、牢固地标记在箱体的两端面或侧面上;

    b) 不能直接喷刷标志的包装件，可在明显处系挂标志牌，标志牌的数量应不少于两个。

8.3 运输

    包装后的干湿表传感器可用常规运输工具运输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直接侵袭。

8.4 储存

8.4.1 包装件储运气候环境应符合本标准4.6.1.2的要求。

8.4.2 储存地点不应有酸、碱及其他腐蚀性气体。
8.4.3 句装件堆码层教应榕 GB/T 4857. 3- 1992的抓宗试疏 后确宁 _


